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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影视艺术发展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民族影视艺术发展促进会、中特新联科技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韦犁、孙广芝、王志民、朱巍、高艳玲、胡伟平、段炼、孙震、王鹏飞、李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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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创作生产及内容审核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微短剧创作生产和内容审核的微短剧分类、总体要求、前期创作、中期拍摄、后期制

作、大模型审核、成片审核、备案归档。 

本文件适用于微短剧的创作生产和内容审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Y/T 282  数字电视节目平均响度和真峰值音频电平技术要求 

GY/T 292.2  数字电影发行母版  第2部分：音频特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微短剧  micro-short plays 

以网络为主要传播载体，通过平台会员订阅、广告植入与投放、用户打赏分成、版权销售等多元化

盈利模式获取收益，单集时长为几十秒到15分钟左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

故事情节的网络影视作品。 

 

特效  effect 

通过计算机模拟动画或虚拟世界中的想象事件的幻象或视觉技巧。 

[来源：DB22/T 2224—2019，2.9] 

 

剪辑  editing 

对制作完成的影片素材，按不同场景和分镜头顺序加以排列、组接，并按情节与节奏等要求进行选

择、精炼，最终将影片剪取集成的过程。 

[来源：DB22/T 2224—2019，2.11] 

4 微短剧分类 

微短剧包括重点微短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 

a)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为重点微短剧： 

1) 总投资额达到 100 万元及以上； 

2) 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特殊题材； 

3) 长期在视频平台招商主推或在各终端首页首屏推荐播出； 

4) 自愿按重点微短剧申报。 

b) 普通微短剧：总投资额度在 30万元（含）至 100万元之间且非重点推荐； 

c) 其他微短剧：总投资额低于 30万元且非重点推荐。 

5 总体要求 

资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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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制作主体 

微短剧的制作主体应遵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

规，应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等相关许可证件。 

5.1.2 播出平台 

播出平台应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已在“全国网络视听平台信息管理系统内登记备

案”，其业务类别应包括网络剧（片）的制作、播出服务，遵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互联网视听

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内容导向 

应关注社会热点、现实问题和人性情感等方面，通过故事讲述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需求，为观众提

供有益的精神启示，引导观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应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价值导向

和审美导向，不应制作、播放含有下列内容的微短剧： 

a) 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煽动抗拒或破坏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b) 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尊严、荣誉和利益，

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c) 诋毁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侵害民族风俗习惯，歪曲民族历史和民族

历史人物，伤害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的； 

d) 煽动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宗教狂热，危害宗教和睦，伤害信教公民宗教感情，破坏信教公

民和不信教公民团结，宣扬邪教、迷信的； 

e) 危害社会公德，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宣扬淫秽、赌博、吸毒，渲染暴力、恐怖，教

唆犯罪或者传授犯罪方法的； 

f) 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g) 侮辱、诽谤他人或者散布他人隐私，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h) 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内容。 

版权保护 

剧本、音乐、画面等素材来源应合法，避免侵权行为。在创作过程中，若使用他人作品，应依法取

得授权，并应在作品中注明出处，涉及知识产权的内容应有书面协议。 

生产制作流程 

微短剧生产制作流程见图1，包括前期创作、中期拍摄、后期制作、大模型审核、成片审核以及备

案归档： 

a) 前期创作包括总体策划、剧本编写、演员选用、广告招商和规划备案； 

b) 中期拍摄包括设备要求、场景布设以及实地拍摄； 

c) 后期制作包括素材整理、拼接剪辑以及成片输出； 

d) 成片审核包括内容审核、演员审核、广告审核、技术审核； 

e) 大模型审核包括大模型备案以及大模型预审； 

f) 备案归档包括成片备案以及整理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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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编写 演员选用 广告招商总体策划前期创作 短剧备案

中期拍摄 场景布设 实地拍摄

后期制作 素材整理 拼接剪辑 成片输出

内容审核成片审核 演员审核 广告审核 技术审核

备案归档 成片备案 整理归档

设备要求

大模型审核 大模型备案 大模型审核

 

图1 生产制作流程 

6 前期创作 

总体策划 

宜进行市场调研，确定微短剧的主题和内容类型，明确目标受众群体，并根据受众群体的喜好、习

惯及价值观创作符合其品味的内容。宜识别微短剧可能面临的风险，制定风险预防和应对措施，微短剧

可顺利进行。 

剧本编写 

6.2.1 应进行创意构思，完善故事线，确保剧本结构清晰，宜在剧本中融入情感元素和文化元素。 

6.2.2 宜考虑实际拍摄的可行性，确保剧本中的创意可在预算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下实现。 

6.2.3 应为原创，不应侵犯他人的版权或知识产权。 

6.2.4 不应存在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

家安全等违法违规内容。 

6.2.5 不应出现违背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

等内容。 

6.2.6 重大历史事件、革命题材等内容应符合历史事实、尊重历史人物、传承和弘扬正确的历史文化，

不应歪曲、篡改历史。 

6.2.7 应坚持正确导向，文字应符合语法规范，且应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不应使

用挑逗、污秽、恶毒、侮辱、谩骂等极端言辞。 

6.2.8 应遵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滥用谐音、生造

滥造词义、肆意曲解内涵，不应使用不规范的网络语言和错词用字。 

演员选用 

6.3.1 应选用对角色有深刻理解，外形、气质与角色设定相匹配、具备清晰发音和良好语言表达能力、

愿以团队总体效益为重、愿接受导演指导、具有专业工作态度的演员。 

6.3.2 应选用有正能量，不利用自身影响力从事违法违规或违背道德活动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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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宜慎重选用有争议或存在边缘化观点的演员。 

6.3.4 不应选用有不良嗜好和丑闻劣迹，且有吸毒、嫖娼、偷税漏税、涉黑涉暴等违法行为的演员。 

6.3.5 不应选用曾在某些场合发表不当言论，涉及敏感话题、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或伤害民族情感等的

演员。 

6.3.6 不应选用涉及学术造假、低俗“擦边”、恶搞丑化民族英雄和历史人物以及故意审丑制造猎奇

噱头的演员。 

广告招商 

应根据微短剧的剧情内容、场景特点、时长等因素，合理规划剧情植入广告，进行创意设计，使其

与剧情和画面风格相融合。广告位设置应自然、合理，不影响观众观看体验，且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广告

传播效果。 

规划备案 

应向相应机构提交规划备案材料： 

a) 重点微短剧：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统一备案； 

b) 普通微短剧：在广电总局“网络节目备案系统”上进行申报，并由省局广电部门负责规划备案； 

c) 其他微短剧：由播出或为其引流、推送的网络平台报送给属地省级广电主管部门备案。 

7 中期拍摄 

设备要求 

设备宜包括： 

a) 摄影机或无反相机； 

b) 广角镜头； 

c) 三脚架； 

d) 运动拍摄设备； 

e) 麦克风、录音机等收音设备； 

f) LED 灯板与柔光灯罩； 

g) 反光板。 

场景布设 

场景布设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在开拍前深入分析剧本，理解剧情发展和场景需求，为拍摄和场景布置提供依据； 

b) 选择拍摄地点时宜考虑地点是否符合剧情背景； 

c) 应提前制定拍摄时间表，包括每个场景的拍摄日期、时间和顺序； 

d) 宜考虑摄影构图和镜头选择，并根据剧情和场景需求设计光线效果，包括自然光和人工光的使

用； 

e) 应确保拍摄现场的安全措施到位； 

f) 应安排好拍摄现场的后勤服务，包括餐饮、交通和住宿等； 

g) 应在预算范围内进行场景布置； 

h) 应按预定设计进行布置，包括道具、背景和必要的场景调整； 

i) 应提前获取必要的场地拍摄许可和批准。 

实地拍摄 

实地拍摄符合以下要求： 

a) 应配备专职人员负责资源调度，确保拍摄所需的人力、设备和物资得到合理安排； 

b) 应提前检查所有拍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摄像机、麦克风、灯光等； 

c) 导演、摄影师、灯光师、录音师等所有工作人员应协同工作，确保拍摄顺利进行； 

d) 导演和摄影师应监督拍摄过程中的技术细节，确保画面质量和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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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应在拍摄过程中尊重拍摄地点的环境和文化，减少对当地生活的影响； 

f) 拍摄过程中应详细记录每个镜头的信息，并备份所有拍摄素材； 

g) 对于涉及特技或危险动作的拍摄，应为演员提供保护和指导； 

h) 宜从不同角度拍摄同一场景，为后期剪辑提供更多选择。 

8 后期制作 

素材整理 

素材整理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对拍摄素材按不同的场景、情节、人物、拍摄时间等因素进行细致分类； 

b) 应对每个素材文件添加标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镜头内容、拍摄角度、景别、演员信息等； 

c) 素材应存储在安全的存储设备或存储系统中，按分类建立合理的文件夹结构，并在不同存储设

备或存储系统中留有备份。 

拼接剪辑 

8.2.1 素材画面修复 

8.2.1.1 拍摄素材若因拍摄设备、光线环境等因素产生噪点，影响画面的清晰度和质感，可运用专业

软件工具，通过算法识别并去除噪点。 

8.2.1.2 在进行降噪处理时，应根据视频素材的不同特性来调整降噪参数。 

8.2.2 图像质量控制 

8.2.2.1 图像格式 

微短剧分为4种图像格式类别，每种格式分别规定了图像的水平像素数、垂直像素数、像素形状、

帧率和扫描模式，具体应符合表1的要求。且图像信噪比不应低于55 dB，且应无明显杂波。 

表1 图像格式 

图像格式类别 水平像素数 垂直像素数 像素形状 帧率 扫描模式 

4 K超高清50 P 3840 2160 正方形 50 Hz 逐行扫描 

4 K超高清60 P 3840 2160 正方形 60 Hz 逐行扫描 

4 K超高清100 P 3840 2160 正方形 100 Hz 逐行扫描 

4 K超高清120 P 3840 2160 正方形 120 Hz 逐行扫描 

8.2.2.2 色域和色度 

微短剧应采用BT.2020色域，色坐标应符合表2的要求。微短剧采用的色度取样格式应为4：2：2或

4：4：4。 

表2 BT.2020 色域色坐标 

色坐标（CIE，1931） x y 

基色红（R） 0.708 0.292 

基色绿（G） 0.170 0.797 

基色蓝（B） 0.131 0.046 

基准白（D65） 0.3127 0.3290 

8.2.2.3 量化精度 

微短剧图像的每个分量取样值的量化精度应为10 bit或12 bit。 

8.2.3 声音、音频处理 

8.2.3.1 声音处理 

8.2.3.1.1 微短剧的中文内容声音信号应记录于第 1 声道，音乐、音效、同期声应记录于第 2 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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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旁白应记录于第 3声道。 

8.2.3.1.2 微短剧的声音采样率应符合 GY/T 292.2的规定，采用 48 kHz或 96 kHz。 

8.2.3.1.3 微短剧的声音比特量化深度应符合 GY/T 292.2的规定，采用 24 bit。 

8.2.3.1.4 微短剧的声音参考电平应符合 GY/T 292.2的规定，即为-20 dBFS。 

8.2.3.1.5 微短剧的响度和电平应符合 GY/T 282的规定，且平均响度目标值为-24 LKFS，平均响度目

标值容差范围为±2 LU，最大真峰值音频电平不应超过-2 dBTP。 

8.2.3.1.6 微短剧的声音信噪比不应低于 48 dB。 

8.2.3.1.7 微短剧的声音码率不低于 128 kbps。 

8.2.3.2 音频处理 

8.2.3.2.1 录制配音、旁白和对白时，演员的语音应清晰，语调应自然，情感传达应准确，并应保证

音画同步，声音与画面中的人物动作、表情等达成一致。 

8.2.3.2.2 应整理和剪辑录制好的人物对白，去除多余的杂音、呼吸声等干扰因素，并调整对白的音

量、音色等，且应确保每句对白清晰可听。不同角色的对白在音量和音色上应协调统一，不应出现放音

过冲或过弱的情况。 

8.2.3.2.3 应根据剧情需求添加各种环境音效和动作音效等，如环境音效（风声、雨声等）、动作音

效（脚步声、开门声等）。 

8.2.3.2.4 应选择与微短剧的主题、风格和情感氛围相契合的背景音乐，其音量应适中。 

8.2.4 色彩校正 

8.2.4.1 应根据微短剧的主题、风格和情感氛围确定整体的色彩基调，确保全剧色彩风格一致。 

8.2.4.2 应对拍摄素材中存在的偏色、曝光不准确、对比度不合适等色彩问题进行校正。 

8.2.4.3 不同场景之间的色彩过渡应自然和谐。 

8.2.5 特效制作 

8.2.5.1 应根据剧情需求，添加如烟雾、火光、闪电等自然现象类特效或魔法、科幻元素等相关的超

现实特效。 

8.2.5.2 应实时与导演进行沟通，营造符合微短剧风格的特效氛围。 

8.2.5.3 使用魔法等特效时宜考虑人物与光效的呼应。 

8.2.5.4 应根据不同的场景切换和情节过渡需求，添加淡入淡出、闪白、旋转切换等转场特效，画面

过渡可更加自然、顺滑。 

8.2.6 字幕添加 

8.2.6.1 基本要求 

8.2.6.1.1 有歌词的歌曲、外语标题、台词、有特定含义的词汇及标识等，应加中文字幕。 

8.2.6.1.2 字幕中不应存在错别字、语法错误等影响观众理解的情况。 

8.2.6.1.3 应使用分离字幕，即图像文件中应带有对白字幕。 

8.2.6.2 片头 

8.2.6.2.1 微短剧的片头字幕（除影片片名外）字体宜为黑体、楷体、宋体等简体中文。 

8.2.6.2.2 微短剧的片头字幕（除影片片名外）垂直高度应不小于 40像素。 

8.2.6.2.3 微短剧的片头字幕大小（除影片片名外）应等比例放大。 

8.2.6.3 片名 

8.2.6.3.1 微短剧的片名中文字幕、英文字幕可适度创作，但应易于辨认、理解。 

8.2.6.3.2 微短剧的片名中文字幕、英文字幕垂直高度（静态片名）应不小于 40像素。 

8.2.6.3.3 微短剧的片名中文字幕、英文字幕垂直高度（动态片名）应以普通观众易于看清为准。 

8.2.6.3.4 微短剧的片名中文字幕、英文字幕（静态片名、动态片名）尺寸应等比例缩放。 

8.2.6.4 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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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4.1 对白字幕高度应为有效画面垂直高度的 5%，容差为±1%。 

8.2.6.4.2 对白字幕时间间隔应参考节目内容要求，且在两句对白字幕之间应有至少 2帧间隔。 

8.2.6.4.3 对白字幕应为简体中文，字体宜为黑体、楷体、宋体等，颜色宜为白色（容差范围 90%～

100%）。 

8.2.6.4.4 对白字幕应在对白字幕区域内以居中方式排列，不宜用斜体（唱词字幕除外），且保持字

体、字号、字体颜色统一。 

8.2.6.4.5 展现二人或多人同时对话的对白字幕，宜采用上下两行的表现方式。 

8.2.6.4.6 对白字幕应符合 GY/T 288的规定。 

8.2.6.5 片尾 

8.2.6.5.1 片尾滚动字幕应不闪烁，且每行字幕尺寸垂直高度宜介于 28 像素～36 像素之间，当垂直

高度为 28像素时，滚动速度宜不大于 60像素/秒；当垂直高度为 36像素时，滚动速度宜不大于 80像

素/秒。 

8.2.6.5.2 片尾滚动字幕字体宜为黑体、楷体等简体中文。 

8.2.6.5.3 片尾滚动字幕可根据影片内容及风格适当选用彩色，但应以不影响画面观看为宜。 

8.2.7 视频处理 

8.2.7.1 视频时长设定 

微短剧由片头、正片、片尾三部分构成，具体时长设定符合以下要求： 

a) 微短剧正片时长不应超过 15 min； 

b) 片头（包含集标画面）时长不超过 15 s，其中微短剧发行许可证应展示时长和剧名，且展示时

长不应少于 1 s； 

c) 每集结尾画面与下一集的开始画面如有重复内容，时长不应超过 5 s； 

d) “前情回顾”和“下集预告”内容不在正片时长范围内，时长原则上均不应超过 15 s。 

8.2.7.2 视频指标控制 

8.2.7.2.1 微短剧视频竖屏画幅比应为 9：16。 

8.2.7.2.2 微短剧视频全讯号幅度为 1 Vp-p，最大不应超过 1.1 Vp-p。其中，消隐电平为 0 V时，白电

平幅度 0.7 Vp-p，同步信号 0.3 V，色同步信号幅度 0.3 Vp-p（以消隐线上下对称）全片一致。 

8.2.7.2.3 微短剧视频分辩率宜为 1080×1920，且不应低于 1280×720，码率不应低于 5500 kbps，视

频帧率应大于 25 帧/秒。 

成片输出 

成片输出时，应根据上传的平台选择不同的格式。 

9 大模型审核 

大模型备案 

大模型备案的三个步骤包括准备材料、提交申请和审核环节，具体内容展开如下： 

a) 准备材料：大模型的制作主体应准备大模型上线备案申请表、安全自评估报告、模型服务协议、

语料标注规则等多项材料。其中安全自评估报告应涵盖语料安全评估、生成内容安全评估以及

问题拒答评估等部分，确保模型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 

b) 提交申请：大模型的制作主体应在线提交包含主体、算法与大模型信息在内的完整资料，并向

所在地的省级或市级网信办提交备案申请，其中包括提交相关材料和测试账号，审核人员可据

此验证模型的实际运行情况； 

c) 审核环节：属地网信办对提交材料进行初审，并检查涉及的模型和数据是否合规合法。初审通

过后，材料会被上报至中央网信办进行复审及技术评审。若复审通过，中央网信办将下发备案

号，标志着大模型备案成功，大模型的制作主体可凭备案号在平台上合法运营大模型产品。 

大模型预审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EAP 1—2025 

8 

9.2.1 大模型预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自动识别剧本、台词、字幕等文本中是否包含违禁词、敏感信息，如色情、暴力、恐怖、迷信、

反动等违法违规内容，以及违背社会公德、主流价值观的信息； 

b) 自动通过与已有作品的文本数据库进行比对，判断是否存在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保护创作

者的知识产权。 

9.2.2 若微短剧未通过大模型预审，不会进入下一步的成片审核流程。 

10 成片审核 

基本要求 

10.1.1 审核员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较高的文化修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并熟悉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方针政策；审核员应经过微短剧内容审核业务培训，考核通过后可从事微短剧内容审核工作。 

10.1.2 审核过程应完整审看包括片头片尾在内的全部内容，不应快进和遗漏，秉持公正立场，不受个

人情感、利益关系或外部压力干扰，微短剧的审核结果应客观、公平、公正。 

10.1.3 审核标准、流程和结果应向社会公开，并接受公众监督，提高行业透明度。 

10.1.4 微短剧版权不符合本文件 5.3的规定不应通过审核。 

内容审核 

10.2.1 微短剧中含有以下内容或情节的，应予以剪截、删除后播出；问题严重的，整个微短剧不应播

出： 

a) 不符合国情和社会制度，有损国家形象，危害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1) 贬损国家形象、国家制度和方针政策； 

2) 贬损、恶搞、损害革命领袖、英雄人物的形象、名誉； 

3) 损害人民军队、武装警察、国安、公安、司法人员等特定职业、群体，以及社会组织、团

体的公众形象； 

4) 宣扬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渲染、夸大社会问题，过分表现、展示社会

阴暗面； 

5) 贬低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 

6) 以反面角色为主要表现对象，或为反动的、落后的、邪恶的、非法的社会势力、社会组织

和人物立传、歌功颂德，着重表现其积极的一面； 

7) 宣扬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对外的武力征服； 

8) 宣扬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台词、称谓、画面等； 

9) 脱离国情，缺乏基本的现实生活依据，宣扬奢华生活等。 

b) 有损民族团结： 

1) 含有伤害民族感情的情节、台词、称谓、人物形象、画面、音效等； 

2) 对独特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猎奇渲染，甚至丑化侮辱； 

3) 表现伤害民族感情的民族战争、历史事件； 

4) 将历史上民族间的征伐表现成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等。 

c) 违背国家宗教政策： 

1) 宣扬宗教极端主义和邪教； 

2) 不恰当地比较不同宗教、教派的优劣，可能引发宗教、教派之间矛盾和冲突； 

3) 过多展示和宣扬宗教教义、教规、仪式等内容； 

4) 歪曲、诋毁或歧视宗教观念、宗教信仰和宗教称谓； 

5) 对宗教内容戏说和调侃等。 

d) 宣扬封建迷信，违背科学精神： 

1) 宣扬灵魂附体、转世轮回、巫术作法等封建迷信思想； 

2) 宣扬愚昧、邪恶、怪诞等封建文化糟粕。 

e) 渲染恐怖暴力，展示丑恶行为，甚至可能诱发犯罪： 

1) 渲染暴力、凶杀，表现黑恶势力的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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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细致展现凶暴、残酷的犯罪过程，及肉体、精神虐待； 

3) 暴露侦查手段、侦破细节，可诱导罪犯掌握反侦查手段； 

4) 表现离奇、怪诞的犯罪案件； 

5) 对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模糊不清，混淆正义与非正义的基本界限； 

6) 详细展示吸毒、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 

7) 展现过度的惊悚恐怖、生理痛苦、歇斯底里，造成强烈感官、精神刺激并可致人身心不适

的画面、台词、音乐及音效等； 

8) 为宣扬以暴制暴，宣扬极端的复仇心理和行为。 

f) 渲染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 

1) 具体展现卖淫、嫖娼、淫乱、强奸、自慰等情节； 

2) 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

力等； 

3) 展示和宣扬不健康的婚恋观和婚恋状态，如婚外恋、一夜情、性自由、换妻等； 

4) 较长时间或较多给人以感官刺激的床上镜头、接吻、爱抚、淋浴，及类似的与性行为有关

的间接表现或暗示； 

5) 有明显的性挑逗、性骚扰、性侮辱或类似效果的画面、台词、音乐及音效等； 

6) 展示男女性器官，或仅用肢体掩盖或用很小的遮盖物掩盖人体等隐秘部位及衣着过分暴

露等； 

7) 含有未成年人不宜接受的涉性画面、台词、音乐、音效等； 

8) 使用粗俗语言等； 

9) 以成人电影、情色电影、三级片、偷拍、走光、露点及各种挑逗性文字或图片作为视频节

目标题、分类或宣传推广。 

g)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1) 损害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他真实人物的形象、名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2) 贬损他人的职业身份、社会地位或身体特征。 

h) 歪曲贬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1) 渲染、夸大或集中展示民族愚昧或社会落后方面； 

2) 违背基本史实，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翻案”，或为尚存争议的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正名”； 

3) 篡改名著，歪曲原著的精神实质； 

4) 违背基本的历史常识，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任意曲解历史，不尊重人类文明、他国文明

和风俗习惯等； 

5) 对历史尤其是革命历史进行过度娱乐和游戏式表现。 

i) 危害社会公德，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的： 

1) 以恶搞方式描绘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恐怖事件、战争等灾难场面； 

2) 以肯定、赞许的基调或引入模仿的方式表现打架斗殴、羞辱他人、污言秽语等； 

3) 表现未成年人早恋、抽烟酗酒、打架斗殴、滥用毒品等不良行为； 

4) 违反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吸烟镜头和吸烟场景； 

5) 人物造型过分夸张怪异，对未成年人有不良影响； 

6) 展示未成年人或者未成年人形象的动画、动漫人物的性行为等； 

7) 含有其他有违社会公德的不文明行为。 

j) 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1)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公开展示某专项工作的内部制度、程序； 

2) 可能引发国际纠纷或造成不良国际影响； 

3)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滥用、错用特定标识、呼号、称谓、用语； 

4) 节目中的产品和服务信息植入违反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有关规定； 

5) 破坏生态环境，虐待动物，捕杀、食用国家保护类动物的内容； 

6) 侵犯个人隐私内容； 

7) 以抄袭、剽窃或未经许可翻拍等方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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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事损害我国国家尊严、荣誉和利益，危害社会稳定，伤害民族感情等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制作或参与制作的节目； 

9) 其他有违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内容。 

10.2.2 涉及下列内容的，应聘请相关专家进行把关： 

a) 涉及革命先驱及其他重要人物形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特定符号与标识使用以及图形、图表

等； 

b) 节目内容表现人民军队、武装警察、国安、公安、司法人员、医生、律师等特定职业、群体，

以及社会组织、团体的； 

c) 涉及特定历史时期、职业群体的服装、布景道具等。 

演员审核 

应对微短剧中的演员进行审核，不应有下列情况的演员： 

a) 有不良嗜好和丑闻劣迹，且有吸毒、嫖娼、偷税漏税、涉黑涉暴等违法行为的演员； 

b) 曾在某些场合发表不当言论，涉及敏感话题、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或伤害民族情感等的演员； 

c) 涉及学术造假、低俗“擦边”、恶搞丑化民族英雄和历史人物以及故意审丑制造猎奇噱头的演

员。 

广告审核 

在广告审核要求包括： 

a)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b) 不应含有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c) 不应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 

d) 广告植入自然、合理，不应影响观众观看体验。 

技术审核 

技术审核要求包括： 

a) 素材画面修复应符合本文件 8.2.1 的规定； 

b) 图像质量控制应符合本文件 8.2.2 的规定； 

c) 声音、音频处理应符合本文件 8.2.3的规定； 

d) 色彩校正应符合本文件 8.2.4的规定； 

e) 特效制作应符合本文件 8.2.5的规定； 

f) 字幕添加应符合本文件 8.2.6的规定； 

g) 视频处理应符合本文件 8.2.7 的规定。 

审核意见 

应客观、公正地提出书面的微短剧审核意见，审核意见应明确指出要求修改的问题、是否同意播出，

并说明理由。 

11 备案归档 

成片备案 

应向相应机构提交成片备案材料（见附录A）： 

a) 重点微短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成片审查； 

b) 普通微短剧：在广电总局“网络节目备案系统”上进行申报，并由省局广电部门负责成片审查； 

c) 其他微短剧：由播出或为其引流、推送的网络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负责内容审核把关与版

权核定，定期将审核备案信息报送给属地省级广电主管部门备案。 

整理归档 

11.2.1 资料整理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EAP 1—2025 

11 

11.2.1.1 应对微短剧制作与审核过程中产生的各类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包括但不限于剧本、拍摄素材

（视频、音频）、成片、审核记录、演职员信息、合同文件等，且应确保资料无遗漏，各项资料完整齐

全。 
示例：剧本应包含完整的剧情内容、角色设定、台词等；拍摄素材应涵盖所有拍摄场景、镜头的原始素材；演员、

职员信息应包括所有参与人员的姓名、角色、联系方式等详细信息。 

11.2.1.2 应按资料类型进行分类，如创作资料类（剧本等）、制作资料类（拍摄素材、后期制作工程

文件、特效制作文件等）、审核资料类（各级审核意见、修改记录等）、商务资料类（合同、投资协议、

招商资料等）、宣传资料类（海报、预告片、宣传文案等）、观众反馈类（观众评论、评分数据、市场

调研反馈等）等，且各类资料应分别存放于不同的文件夹或存储区域内，并应做好明确的标识。 

11.2.2 资料保存 

微短剧资料保存应满足以下内容： 

a) 重要资料如剧本、成片、审核记录、合同文件等应长期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项目完成后 10

年； 

b) 其他资料如拍摄素材、宣传资料、观众反馈等可根据其价值和使用频率，在一定期限内进行保

存，保存期限不少于项目完成后 5年； 

c) 对于具有特殊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或法律意义的微短剧资料，如涉及重大题材、获得重要奖项

或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作品资料，应永久保存。 

11.2.3 资料销毁 

在保存期限内，应每年定期对资料进行评估和清理，对于已超过保存期限且无继续保存价值的资料，

应按规定的程序进行销毁处理。销毁前应进行详细的数据核对和记录，确保销毁的资料准确无误。销毁

过程应采用安全可靠的方式，如数据擦除软件进行多次覆盖写入或物理销毁（如硬盘粉碎、磁带消磁

等），确保资料无法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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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上线备案成片报审材料 

A.1 材料清单 

重点网络微短剧及普通网络微短剧拍摄制作完成后，制作机构在重点网络影视剧信息备案系统或

网络视听节目备案系统提交上线备案，应准备以下材料电子版： 

a) 系统在线打印上线信息备案表（加盖公章、PDF版）； 

b)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PDF版）； 

c) 与样片字幕一致的片头、片尾字幕表（加盖公章，PDF版）； 

d) 分集剧情梗概（加盖公章、PDF版）； 

e) 承诺所提交上线备案信息真实的《承诺书》（加盖公章、PDF版），应包括： 

1) 承诺上线信息真实； 

2) 所报片目未在动画电影、电视动画片管理部门备案公示。 

f) 成本比例配置报告（见 A.2，加盖公章、PDF版）； 

g) 主要演员合同（加盖公章、PDF版本）； 
注1：主要演员合同的甲方应为该申报机构。若申报机构委托其他公司作为合同签订方，应同时提交PDF盖章版有效

材料证明申报机构与该合同签订方公司的关系。 

注2：合同中主要演员的劳动报酬不可为税后金额。 

h) 片酬承诺书（见 A.3，加盖公章、PDF版）； 
注3：应填写机构名称与日期，项目制片人签字并盖公章。 

i) 特定画面和声音等使用情况说明表（加盖公章、PDF版）（见 A.4）； 
注4：片中出现的书信、名单、告示、令牌、匾额等文字画面，旗帜、标识、图腾等图形画面，印有人像的海报、书

籍、专辑等道具画面，均属于特定画面，应进行全剧梳理，填写说明表，确保相关文字内容、标识符合相应剧

情，且不存在违法违规或敏感信息。 

j) 视频样片介质，注明片名； 
注5：成片制作完成，应符合相关质量要求，具备完整图像、声音、字幕，分辩率不低于1280×720，且应从高清母

带采集，码率不低于5500 kbps，视频帧率大于25帧/秒，音频格式AAC，音频码率不低于128 kbps，格式MP4。

为保护版权，应在全片中完整添加“审核专用”的文字标识和时钟码（小时、分钟、秒），其中“审核专用”

位于画面右上角，时钟码位于画面左上角。特别提醒：请将符合上线播出要求的介质检查无误后送审，如发现

后期音效、画面制作未完成，将拒绝受理，补充完成后再报。 

k) 含有古装内容提供服化道景设计说明和自查报告。 

A.2 网络微短剧成本配置比例情况报告 

网络微短剧成本配置比例情况报告见图A.1。 

 

图A.1 网络微短剧成本配置比例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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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片酬承诺书 

片酬承诺书见图A.2。 

 

图A.2 承诺书 

A.4 特定画面和声音等使用情况说明表 

特定画面和声音等使用情况说明表见图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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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特定画面和声音等使用情况说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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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备案信息表 

主体存量网络微短剧备案信息表见表A.1。 

表A.1 主体存量网络微短剧备案信息表 

序号 
微短剧

名称 

播出

平台 
微短剧备案号 制作机构 

单集

时长 

制作成本成本 

万元 
集数 

上线时

间 

主创人

员 

内容概要 

500字以上 

内容审核

意见 

成本配置比

例情况 

1             

2             

3             

4             

5             

6             

7             

8             

9             

A.6 审核备案承诺书 

机构存量网络微短剧节目审核备案承诺书见图A.4。 

 

图A.4 机构存量网络微短剧节目审核备案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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